
 

《 20 16 年醫生註冊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政府就郭家麒議員提出的第二批擬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所作的回應  

 

 本文件載述政府就郭家麒議員提出的 第二批擬議委員會審

議階段修正案所作的回應。  

郭家麒議員建議的修正案  

2 .  郭家麒議員建議的修正案，旨在增加 8 名由香港醫學會提名

的醫生審裁顧問。  

由香港醫務委員會委任的審裁顧問  

3. 根據現行的《醫生註冊條例》，除了香港醫務委員會 (“醫委會 ”)

委員外，醫委會委任的審裁顧問亦可進行研訊。審裁顧問團包括— 

 

(a)  十名為註冊醫生的審裁顧問，由下列機構各提名兩人－  

(i)  衞生署署長；  

(ii)  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  

(iii)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醫學專科學院 ”）；  

(iv)  香港大學（ “港大 ”）；  

(v)  香港中文大學（ “中大 ”）；以及  

 

(b)  四名業外審裁顧問，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提名。  

 

政府回應  

4 .  我們反對這項修正案。香港醫學會提名醫生審裁顧問的建議，

曾在討論  1995 年醫生註冊（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擬議包括

引入審裁顧問團以進行研訊時提出。當時的考慮是，由於香港醫學會

已有七名代表加入醫委會，因此毋須再有代表加入審裁顧問團。這項

考慮因素至今仍然適用。  

5.  為了讓醫委會可以同時並更頻密地進行研訊會議，《 2016 年醫生

註冊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建議把審裁顧問的數目由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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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十名醫生審裁顧問及四名業外審裁顧問）增加至 34 人（ 20 名醫

生審裁顧問由衞生署署長、醫管局、港大、中大和醫學專科學院各提

名四人；以及 14 名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提名的業外審裁顧問），並建

議調整研訊會議的法定人數安排，讓醫委會在組成法定人數召開研訊

時有較大的彈性 1。經優化的會議法定人數要求，配合《條例草案》

中建議增加的醫委會業外委員 2、醫生及業外審裁顧問的數目，以及

更多和更靈活的法律支援，已足夠讓醫委會可同時並更頻密地進行研

訊。  

 

 

 

食物及衞生局  

二零一六年六月  

                                                      
1
 《條例草案》建議研訊會議法定人數的五人中，最少包括 ( i)一名為註冊醫生的

醫委會委員； ( i i )一名為註冊醫生的審裁顧問；以及 ( i i i )一名業外人士（醫委會

業外委員或業外審裁顧問）；但過半數須為註冊醫生。  

 
2
 由四名增至八名  




